


(二) 上開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逸欣會計師及江

美艷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三)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

報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57%，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32,474,004 32,334,771 8,496 0 130,737 

比例 100.00% 99.57% 0.03% 0.00% 0.40%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一) 本公司擬自 113 年度可分配盈餘中，分配現金股利 1.19 元，計發

放 67,040,953 元。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帳列其他收入項下。 

        (二) 本案提報股東常會承認後，擬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及發放

日等相關事宜。 

        (三) 如嗣後本公司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員工或註銷、執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轉換新股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

股份總數導致配息率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調整配息率及相關

事宜。 

(四)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57%，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32,474,004 32,333,560 12,924 0 127,520 

比例 100.00% 99.57% 0.04% 0.00% 0.39%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通過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 本公司擬自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 56,336,935 元，每股發放 1.00

元。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

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帳列其他收入項下。 

(二) 本案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擬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

及相關事宜。 



(三) 如嗣後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員工或

註銷、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新股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等因素，

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導致配息率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調整

配息率及相關事宜。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53%，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32,474,004 32,322,450 24,035 0 127,519 

比例 100.00% 99.53% 0.07% 0.00% 0.39%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上市（櫃）公司應明

確訂定基層員工之定義，並訂定員工酬勞分配基層員工。本公司

擬參考《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所定義之基

層員工範疇，及經濟部公告之薪資標準，將基層員工界定為：與

本公司簽訂不定期契約且非經理人之員工，且全時工時員工之月

平均經常性薪資未逾 63,000 元者。 

(二) 倘若日後相關政府法令有修訂或變動，本公司將參考最新規定進行

調整，確保符合法令要求與公司治理原則。 

(三) 另依經濟部 113 年 7 月 4 日經授商字第 11330094550 號函，配合公

司營業項目變更，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3 頁。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51%，

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32,474,004 32,314,891 10,377 0 148,736 

比例 100.00% 99.51% 0.03% 0.00% 0.46%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陸、臨時動議： 

案  由：114 年買回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114 年買回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如下： 

第二次買回本公司股份 

董事會決議通過日期 114/04/10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原預定買回之期間 114/04/11 ~ 114/06/10 

原預定買回之數量(股) 500,000 股 

原預定買回區間價格(元) 43.89 元至 114.43 元 

本次實際買回期間 114/04/11 ~ 114/05/21 

本次已買回股份數量(股) 500,000 股 

本次已買回股份總金額 39,346,172 元 

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元) 78.69 元 

累積已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數量(股) 500,000 股 

累積已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數量占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率(%) 0.89% 

 

柒、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0 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附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仍以會

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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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43)(略) 

(44)G101011 公路汽車客運業 

(45)G101021 市區汽車客運業 

(46)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43)(略) 

 

 

(44)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依經濟部 113 年 7

月 4 日經授商字

第 11330094550

號函修正。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九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就前項董事名額中得設置獨立

董事，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於三人且不

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本公司董事

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分別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九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就前項董事名額中得設置獨立

董事，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於三人且不

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本公司董事

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分別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 

本條文係依據

「上櫃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應遵循事項要

點」修正獨立董

事席次佔比。 

本公司目前董事

席次共 7席，其

中 3席為獨立董

事，已符合法規

規定。 

第二十五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 5-15%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二十五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提撥 5-15%為員工酬勞，並於員工酬勞

數額中保留不低於 3%給基層員工作為

酬勞發放。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依據《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第

六項規定訂定員

工酬勞分配基層

員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

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

月二十日訂立。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日。第三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九月十

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

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

月二十日訂立。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日。第三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九月十

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

新增本次修正日

期。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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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七月二十二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十九日。第十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

四日。 

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七月二十二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十九日。第十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

四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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